
高青县青城镇 2018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

一、概述

2018 年，高青县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23 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的

通知》（鲁政办发〔2018〕21 号）和《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当前政务公开工作主要任务分解表的通知》（淄

政办字〔2018〕118 号）等文件为重点，坚持改革创新和需

求导向，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制度体系，全面推进决策、执行、

管理、服务、结果公开，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公众期盼，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一）加强组织领导，优化队伍建设。政务公开工作列

入单位领导分工。进一步明确党政办作为政务公开工作主管

科室，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推进、监督检查全镇政务公

开工作，切实做到机构到位、责任到位、人员到位、经费到

位，政务公开工作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

（二）完善制度机制，强力部署推进。根据国办发〔2018〕

23 号文件、鲁政办发〔2018〕21 号文件、淄政办字〔2018〕

118 号文件、高政办发〔2018〕30 号文件要求，进一步明确

重点领域、公开事项、公开方式、责任单位等具体要求，督

促各部门、单位切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加强公文公开属性

管理，文件拟稿纸设有公开属性栏目，文件起草审核过程中

同步确定其公开属性，规范了政府公文公开程序和渠道。



（三）加强平台建设，拓展公开渠道。充分发挥政府网

站作为政务公开第一平台作用，按时维护更新政府信息公开

目录、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监督信箱等栏目。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主要类别：

将青城镇信息公开重点定位于全面公开机构职能、业务

工作、政策法规、规划计划、统计数据、其他等相关信息。

通过对政府信息、工作机制以及制度建设的主动公开，自觉

接受公众监督，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阳光政府。

（二）主动政府信息公开主要途径：

高青县政府网站。

（三）2018 年全年青城镇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

主动公开信息总数：2018 年，我镇在县政府网站共计公

开各类政府信息 32 条。通过微信平台及其他网络途径公开

信息 150 余条。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依申请公开处理情况

2018 年，我单位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二）收费及减免情况

本年度，我镇各委办站所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过程

中，未收取任何费用。

四、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我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建

设法治政府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还存在一些差距。

主要表现为：部分单位对信息公开的重视程度不够，信息公

开不够及时主动；政策解读形式单一、解读质量不高；政府

信息公开目录不够规范，不便于公众查询信息等。

2019 年，我镇将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大政

策解读力度，落实国家、省、市、县关于做好政策解读回应

的相关规定，按照“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实现政策性

文件与解读方案、解读材料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

同时，多运用数字化、图标图解等方式，增强政策解读的易

读性。二是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用好管好政务新媒体，

健全内容发布审核机制，强化互动和服务功能，保证发布信

息内容合法、完整、准确、及时。


